
股票简称
：

南天信息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４８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８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深圳市九夷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８．２．１１

———

２００９．３．２４ ２

，

１９８

，

４００ １．０４

大宗交易 ——— ——— ———

其它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深圳市九夷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７

，

１９１

，

４５７ ８．１６ １４

，

９９３

，

０５７ ７．１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８９７

，

３９８ １．８５ １

，

６９８

，

９９８ ０．８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２９４

，

０５９ ６．３１ １３

，

２９４

，

０５９ ６．３１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否

本次减持不存在上述违规情况，亦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情况。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C9

2009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

股票简称
：

ST

科健 股票代码
：

000035

编号
：

KJ2009-11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止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曾于

2009

年

2

月

24

日与对手方筹划重新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证券已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开始停牌。 现因同方集团未能按计划完成其资产的预评估工作，也未完成其资产的整理和剥离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中止。

一、曾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介绍：

2008

年

3

月

26

日，本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预案公告》，根据预案，本公司拟向同方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同方集团

"

）的

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3

亿股股票，由同方集团的全部股东以其拥有的同方集团的

100%

股权按评

估值作价认购 （详见

2008

年

3

月

26

日 《中国证券报》 和 《证券时报》 编号为

KJ2008-12

、

KJ2008-13

、

KJ2008-14

号的公告）。

2008

年

10

月

11

日，因同方集团股东身份发生变化，公司发布了《重大重组中止公

告》（详见

2008

年

10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编号为

KJ2008-53

号的公告）。

2009

年

2

月

24

日，本公司收到同方集团

"

关于重新启动中科健向同方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函

"

。 在该函中，同方集团确

认有意重新启动与本公司的重大重组工作。 由于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2

月

25

日

起停牌。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停牌期间，本公司、债委会、同方集团就重组事项展开各项工作。 期

间，相关各方就拟置入资产的评估、审计等工作多次协商、沟通，相关中介机构亦对同方集团展开尽职调查。

三、中止筹划的原因：截止目前，同方集团未能按计划完成其资产的预评估工作，也未完成其资产的整

理和剥离工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尚不成熟。

本公司为本次重大重组事项聘请的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于

2009

年

3

月

25

日

向同方集团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称：因同方集团未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向中科健提供必要的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标的主要历史财务指标、估值及拟定价、未来盈利能力等，导致中科健无法按照要求披露上市公

司的重组预案，从而导致中科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止。

四、承诺：本公司至少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证券复牌安排：公司证券将于

2009

年

3

月

26

日开始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5

日

证券简称
：

ＳＴ

东源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４

号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峰集团”）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将

所持有的本公司

１６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质押给德阳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详见本公司

２００８－

０７７

号《关于控股股东质押部分股权的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接到奇峰集团通知，该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向德阳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提前归还了贷款本金及利息，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该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６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该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全部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东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

９

号同聚远景大厦

２６

楼

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

９

号同聚远景大厦

２６

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ＳＴ

东源 指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奇峰集团 指 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宏信置业 指 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科集团 指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转让 指 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与金科集团的股份转让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

９

号同聚远景大厦

２６

楼

注册资本：

１３

，

９４８．７８３５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红云

注册号：

５０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等级证书核定项目承接业务），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

工产品（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机电设备安装，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经营期限：永久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００１０５６２１９７９９４４

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

９

号同聚远景大厦

２６

楼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２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６７７２６８９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科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黄红云先生，金科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具体股东出资情况及关联关系如下：

股东名称 所占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

） 关联关系情况

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９２７．０１７９ ２８．１５３０

黄红云占

６０％

，陶虹遐占

４０％

黄红云

３

，

９２７．６６００ ２８．１５７７

陶虹遐

１

，

５３２．１４５９ １０．９８４１

黄红云之夫人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７８２．５０３７ ５．６０９８

黄一峰

７２１．３４２２ ５．１７１４

黄红云之弟

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１．３０２１ ５．１７１１

重庆展宏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３．００１３ ３．０３２５

管理层公司

王小琴

４０８．６９７８ ２．９３００

黄一峰之夫人

黄斯诗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６７６

黄红云之女儿

无锡润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９．４８７８ １．００００

深圳市君丰渝地投资合伙企业

２６０．８３４６ １．８６９９

黄星顺

１６９．５０６０ １．２１５２

王天碧之儿子

重庆成长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１．５６２３ ０．９４３２

管理层公司

王天碧

４５．２０１６ ０．３２４１

黄红云之大嫂

黄晴

４５．２０１６ ０．３２４１

王天碧之女儿

黄净

４５．２０１６ ０．３２４１

王天碧之女儿

蒋思海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２８６８

副总经理

聂铭

２５．１５０８ ０．１８０３

管理人员

傅孝文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１７９２

董事

谌俊宇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１７９２

管理人员

夏雪

２４．００００ ０．１７２１

管理人员

李战洪

２３．８１５５ ０．１７０７

副经理

罗利成

２３．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９

常务副总经理

陶建

２３．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９

管理人员

陈昌凤

２２．１５０８ ０．１５８８

总工程师

彭超

２１．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６

管理人员

陈红

１６．００００ ０．１１４７

管理人员

合 计

１３

，

９４８．７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黄红云 男

董事、 董事长兼总

经理

中国 重庆市江北区金科花园

９

号

１－１

无

蒋思海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重庆市九龙坡区兴胜路

４３

号

１

单元

５

楼

１

号 无

傅孝文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市江北区香江家园

２

号

６－２

无

黄一峰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市江北区金科花园

２１

栋

１１

楼

１

号 无

房小兵 男 董事 中国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师大路

１

号

４４

楼

１

门

１

号 无

潘平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市杨浦区延言中路

１０５

号 无

王挺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市西湖区石灰桥新村

８

幢

１

单元

２０１

室 无

陈显伦 男 监事、监事会主席 中国 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７１

号

８

幢

５－１

无

王天碧 女 监事 中国 重庆市涪陵区中山西路

２４０

号

６－３

无

鲍崇宪 男 监事 中国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昇平巷

２８

号 无

罗利成 男 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重庆市江北区金科花园

２６

号

９－１

无

李战洪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如意中心

Ｃ

座

１００１

房 无

宗书声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重庆市九龙坡区南华街

６６

号附

１３７

号

４－２

无

何立为 男 总经理特别助理 中国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７５

号

１

单元

１６－１

无

陈昌凤 女 总工程师 中国 重庆市江北区金科花园

３０

号

１－２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金科集团未持有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本次转让的股份，是为了有利于

ＳＴ

东源重组并实现信息披露义务人整体上市。

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继续增加拥有

ＳＴ

东源权益股份的可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协议转让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金科集团在本次披露前未持有

ＳＴ

东源股份。

三、本次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与金科集团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奇峰集团和宏信置

业分别将持有的

ＳＴ

东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金科集团。

（一）协议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

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分别将持有的

ＳＴ

东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

，

７８２

，

１５７

股， 占

ＳＴ

东源总股本的

６．７１％

（合计

３３

，

５６４

，

３１４

股，占

ＳＴ

东源总股本的

１３．４２％

）转让给金科集团。

２

、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按每股

５．２

元的价格计算， 即金科集团分别向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支付转让价款

８７

，

２６７

，

２１６．４０

元（总计

１７４

，

５３４

，

４３２．８０

元）。

３

、付款方式：现金支付

（

１

）金科集团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二日内，向奇峰集团支付第一次股份转让款

７０００

万元；在本

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后次日内，向奇峰集团支付股份转让款余款

１７

，

２６７

，

２１６．４０

元。

（

２

）金科集团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二日内，按股份转让价款的

８０％

向宏信置业支付第一次股份

转让款，即

６９

，

８１３

，

７７３．１２

元；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后二日内，按转让价款的

２０％

向宏信置业支付股份

转让余款

１７

，

４５３

，

４４３．２８

元。

４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印章后生效。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与限制情况

本次转让的股份中，奇峰集团持有的

ＳＴ

东源

１６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尚处于质押状态，奇峰集团

将尽快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并完成股权过户。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ＳＴ

东源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

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的限制。

（三）、本次转让不需要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

ＳＴ

东源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致函

ＳＴ

东源：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对

ＳＴ

东源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２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金科集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金科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３

、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与金科集团股份转让协议；

４

、关于重组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意向函；

５

、金科集团关于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说明。

附表：

ＳＴ

东源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注册地）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

１６

号

股票简称

ＳＴ

东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

９

号同聚远景大厦

２６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３

，

５６４

，

３１４

股 变动比例：

１３．４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红云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东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中新街

４９

号锦贸大厦

１７

层

通讯地址：成都市中新街

４９

号锦贸大厦

１７

层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青羊大道置信逸都金沙园

通讯地址：成都市青羊大道置信逸都金沙园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

行动的他人）在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持股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ＳＴ

东源 指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奇峰集团 指 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宏信置业 指 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科集团 指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该两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本报告书 指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转让 指 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与金科集团的股份转让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中新街

４９

号锦贸大厦

１７

层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叶文金

注册号：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１８１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重组收购；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商品批发与零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永久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川税字

５１９０００７１１８９７５０４

号

通讯地址：成都市中新街

４９

号锦贸大厦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１６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５８５６５

（二）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大道置信逸都金沙园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肖波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２４２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在成都市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营销策划；营销策划咨询服务；房地产投资咨询

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码：川国税字

５１０１０５７５５９６２３２０

号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川地税蓉字

５１０１０５７５５９６２３２０

号

通讯地址：成都市青羊大道置信逸都金沙园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９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７３８１３３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奇峰集团

信息披露义务人奇峰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叶文金先生（持有奇峰集团

１９％

的股权）。 奇峰

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２

、宏信置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宏信置业的控股股东为四川宏信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宏先生。宏信置业的

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１

、奇峰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 名 性别 职 务 国 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叶文金 男 董事长 中国 成 都 否

邓惠明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成 都 否

叶文友 男 董事、总裁 中国 成 都 否

何泽荣 男 副总裁 中国 成 都 否

汪 丽 女 财务总监 中国 成 都 否

刘宗明 男 监 事 中国 成 都 否

２

、宏信置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 名 性别 职 务 国 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肖 波 女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成 都 否

李志刚 男 董 事 中国 成 都 否

刘廷芳 男 董 事 中国 成 都 否

王 毅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成 都 否

陈 坚 男 董 事 中国 成 都 否

肖 敏 女 监 事 中国 成 都 否

杨 兵 男 总经理助理、设计总监 中国 成 都 否

杨 劲 男 总经理助理、工程总监 中国 成 都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未持有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

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转让股份的目的，是为了全力支持

ＳＴ

东源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

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市场状况处置拥有的

ＳＴ

东源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协议转让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奇峰集团持有

ＳＴ

东源股份

３２

，

２３３

，

２０３

股， 占

ＳＴ

东源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２．８９％

， 其中

１６

，

７８２

，

１５７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宏信置业持有

ＳＴ

东源股份

３２

，

８６３

，

２０３

股， 占

ＳＴ

东源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３．１４％

， 其中

１６

，

７８２

，

１５７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本次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与金科集团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奇峰集团和宏信置

业分别将持有的

ＳＴ

东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金科集团。

（一）协议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

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分别将持有的

ＳＴ

东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

，

７８２

，

１５７

股， 占

ＳＴ

东源总股本的

１３．４２％

（合计

３３

，

５６４

，

３１４

股，占

ＳＴ

东源总股本的

１３．４２％

）转让给金科集团。

２

、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按每股

５．２

元的价格计算，即金科集团分别向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支付转让总价款

８７

，

２６７

，

２１６．４０

元。

３

、付款方式：

现金支付； 金科集团分两次即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两日内和股份过户完成两日内分别向奇峰集团和宏

信置业支付完毕全部股份转让款。

４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印章后生效。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与限制情况

本次转让的股份中，奇峰集团持有的

ＳＴ

东源

１６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尚处于质押状态，奇峰集团

将尽快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并完成股权过户。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ＳＴ

东源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

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的限制。

（三）、本次转让不需要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

第五节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

ＳＴ

东源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 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３

、奇峰集团和宏信置业与金科集团的《股份转让协议》；

４

、奇峰集团、宏信置业关于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说明。

附表：

ＳＴ

东源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注册地）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

１６

号

股票简称

ＳＴ

东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１

、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１

、成都市中新街

４９

号锦贸大厦

１７

楼

２

、成都市青羊大道置信逸都金沙园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奇峰集团持股数量：

３２

，

２３３

，

２０３

股 持股比例：

１２．８９％

宏信置业持股数量：

３２

，

８６３

，

２０３

股 持股比例：

１３．１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奇峰集团变动数量：

１６

，

７８２

，

１５７

股 变动比例：

６．７１％

宏信置业变动数量：

１６

，

７８２

，

１５７

股 变动比例：

６．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文金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波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
：

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４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２

，

２０２

，

７２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９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Ａ

股流

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３．５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种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人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况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采取“以股抵债”方式偿还其占

用本公司的资金。

已通过现金方式一次性偿还所

占用的资金，承诺履行完毕。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

内不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

已履行完毕

在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无法办结

解除其对价安排应执行的股份

质押的手续时，承诺先行代为

垫付。

已履行完毕

合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已履行完毕

杭州玮峰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已履行完毕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２

，

２０２

，

７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９７％

。 具体情况为：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无限售

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沈 阳 化

工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１６８

，

２０２

，

７２２ １４２

，

２０２

，

７２２ ６２．３０ ５０．７６ ２７．９７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８

，

２０２

，

７２２ １４２

，

２０２

，

７２２ ６２．３０ ５０．７６ ２７．９７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０

，

２０２

，

７２２ ３５．４４％ －１４２

，

２０２

，

７２２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７％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４５

，

２９３ ０．０１％ ４５

，

２９３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４４％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４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２８

，

２４８

，

０１５ ４４．８９％ ８６

，

０４５

，

２９３ １６．９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０

，

１５８

，

５４５ ５５．１１％ ＋１４２

，

２０２

，

７２２ ４２２

，

３６１

，

２６７ ８３．０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８０

，

１５８

，

５４５ ５５．１１％ ４２２

，

３６１

，

２６７ ８３．０８％

三、股份总数

５０８

，

４０６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８

，

４０６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２２

，

４０６

，

５６０

股，

增加至

５０８

，

４０６

，

５６０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新增

８

，

６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 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

２

，

６００

万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其他机构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８

日。

五、历次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提示性公告》的

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

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 ２７

，

４８３

，

８３８ ６．５１％

注：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杭州玮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

股份对价并履行了法定承诺之后，与合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并向公司提交解除限售股份的申请，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４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股份限售的相关事宜。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一）沈化集团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二）沈化集团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各项承诺，不存在尚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三）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等规定，本次符合条件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１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未有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

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２

、如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

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

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解除限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0876

证券简称
：

新希望 公告编号
：

2009-03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25

日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园

区金石路

376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7

人，董事赵力宾先生、董事赵韵新

先生因公出差不能参加本次会议，特分别委托董事黄代云先生、董事曾勇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

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在董事长刘永好先生的主持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

5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于注册有效期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发行

期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规定执行。

（一）发行规模：本次拟发行的短期融资券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

（二）用途：

1

、补充营运资金

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公司近年来在饲料、屠宰、养殖基地建设及乳业的投资不断加大，对资金的需求

大幅度增加，单靠经营性现金流补充的资金已无法满足生产经营的需求，公司将发行本期融期融资券以补

充生产经营和业务拓展所需资金。

2

、优化融资结构

目前，公司的短期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融资渠道单一。 本次融资券的发行将有助于提高直

接融资比例，并优化债务结构。

3

、降低融资成本

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所获得的短期资金成本相对较高，通过发行融资券募集资金，可以置换银行贷

款，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财务结构，减轻经营负担。

公司本次即将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公司短期流动资金，补充营运资本，优化融资结

构，并降低融资成本。

（三）发行期限：

1

年以内。

（四）利率：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五）发行时间：待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报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发行。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

（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

确定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其他发行条款和事宜，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

发行利率、发行时间、具体发行和债券到期兑付办法等。

（三）就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带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审批、编制及向监管

机构报送有关申请文件，并取得监管机构的注册）。

（四）执行发行及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挂牌交易作出所有必要的步骤〔（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

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各

种公告等）和根据适用法例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及在董事会或其董事已就发行作出任何上述行动及步

骤的情况下批准、确认及追认该等行动及步骤。

（五）确定在注册额度范围内是否分期发行以及各期发行数量。

（六）办理短期融资券的还本付息等事项。

本授权的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及本议案之日起至上述被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

日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议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四川新

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876

证券简称
：

新希望 公告编号
：

2009-04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25

日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园

区金石路

376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2

人，监事曾祥光先生因公出差不能参加

本次会议，特委托监事张韶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

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月樵女士主持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

二、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

000876

股票简称
：

新希望 公告编号
：

2009-05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〇〇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时间：

2009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30

二、会议地点：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

23

号凯宾斯基饭店附楼

5

楼蜀竹厅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

2

、审议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

；

该议案详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相关内容。

六、会议出席人员范围：

1

、现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09

年

4

月

3

日（星期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列席人员；

4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

1

、个人股东参加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2

、法人股股东参加会议应持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会议人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3

、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

、登记时间 ：

2009

年

4

月

8

日

- 4

月

9

日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2009

年

4

月

10

日上午

8:50

至

9:15

5

、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金石路

376

号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股东也可以持上述有效凭证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15

分钟（即

2009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15

前）在会

议召开地点办理参会登记。

八、其它：

1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自理；

2

、公司联系人：李东兵、廖仕盛、青婉琳

联系电话：

028-82000876

、

85950011

、

85953835

传 真：

028-85950022

邮 编：

610063

特此公告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09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表复印有效。

股票简称
：

恒星科技 股票代码
：

002132

公告编号
：

2009019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

科发火

[2008]362

号）和《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豫科

[2008]115

号）有关规定，河南省科

技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河南省地方税务局于

2009

年

3

月

24

日联合发布《关于认定河南

省

2008

年度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豫科

[2009]17

号），认定本公司等

51

家企业为河南省

2008

年度

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自

2008

年起连续三年内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将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税手续，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2016

证券简称
：

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

2009-012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借款及抵押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世荣实业

"

）于

2009

年

3

月

24

日召开股

东会议，与会股东经审议做出如下决议：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斗门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2

亿元，用

于公司在建的

"

锦绣荣城

"E

区项目建设；同意以公司拥有的

"

锦绣荣城

"E

区项目用地及周边用地作为抵押

物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世荣实业于

2009

年

3

月

24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斗门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借款金

额

2

亿元， 利率

5.94%

， 期限

3

年。 本次借款以世荣实业拥有的

"

锦绣荣城

"E

区项目用地 （粤房地字第

C4707305

号）及周边三块用地（粤房地字第

C5622058

号、粤房地字第

C5614762

号、粤房地字第

C5614788

号）作为抵押担保。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6

日

证券简称
：

绵世股份 证券代码
：

000609

公告编号
：

2009－6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流通股持有人出售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华国际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天华公司

"

）

2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团泉村

1

号

3

、截止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即

2007

年

1

月

29

日），天华公司持有本公司

14,850,503

股的

股份，其中

7,452,388

股的股份已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取得了上市流通权。

根据本公司

2008

年

6

月

18

日发布的公告，截止

2008

年

6

月

16

日收盘，天华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已累计出售本公司股份

8,101,239

股， 累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4.42％

（公司

2007

年度利润分

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

2008

年

4

月

25

日实施完毕， 公司股本总额由

149,047,761

股增加至

298,

095,522

股，天华公司自该日起出售公司股份的比例按公司新股本计算）。 截止当日收盘，天华公司仍

持有本公司

16,536,267

股股份， 占截止当日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5.5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1,740,037

股

,

占截止当日公司股份总额的

0.58％

）。

2009

年

2

月

9

日，天华公司持有公司

14,796,230

股限售流通股，全部取得了上市流通权。

4

、本次减持的时间区间：

2008

年

6

月

17

日

－2009

年

3

月

24

日

5

、本次减持的价格区间：人民币

7.50

元

－12.73

元

6

、本次减持的股数：根据本公司于今日接到天华公司的通知，自

2008

年

6

月

17

日

－2009

年

3

月

24

日， 天华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累计出售本公司股份

3,287,037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1.1％

。

7

、本次减持的原因：天华公司因自身经营需要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8

、截止

2009

年

3

月

24

日收盘，天华公司仍持有本公司

13,249,230

股股份，占截止当日本公司股

份总额的

4.45％

，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9

、天华公司此前六个月曾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过公司股票，本公司均已就相关情况进行了公告；天

华公司此前六个月从未在二级市场上买进过公司股票。

10

、天华公司在本公司刊登解除股份限售提示性公告至减持期间，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问

题。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5

日


